
附表 7 國有公用財產未依專案計畫確實執行 

實地訪查缺失 應配合辦理事項 受訪機關 

機關未核實填寫

「強化國有財產

管理及運用效益

方案」績效評分

表，主管機關未

確實辦理複核 

各機關應就經管國有財產實際管理情形，

填寫「強化國有財產管理及運用效益方案」

績效評分表送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應確實

複核評分後核轉國產局。 

1. 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 

2. 法務部矯正署金門監獄 

3. 行政院衛生署臺南醫院 

4.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5.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6. 彰化縣政府 

7.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

心 

8.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彰化農場 

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

農業改良場 

10.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

源局 

11. 國防部 

12. 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經管機關用地或

行政區用地未依

「國有機關用地

加強處理方案」

規定檢討處理 

經管國有土地，如經查明有坐落都市計畫

機關用地或行政區者，應依國有機關用地

加強處理方案規定，檢討處理，經檢討已

無使用需要者，應循序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移交國產局接管；經檢討仍有使用需要

者，應擬訂興建計畫或使用計畫報其主管

機關核轉本部審議後，依計畫使用。 

1. 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 

2. 法務部矯正署金門監獄 

3. 行政院衛生署臺南醫院 

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5.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

心 

 
 


